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Bayer (South East Asia) Pte. Ltd.收购迪卡（上海）国际种业有限公司股权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Bayer (South East Asia) Pte. Ltd.（“拜耳”）与迪卡（上海）国际种业有限公司（下称“迪卡国际”）等签署《增资协议》，拜耳拟认购迪卡国际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646,934元。迪卡国际主要从事杂交玉米种子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业务。交易前，拜耳和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中种集团”）分别持有迪卡国际49%和51%的股权，拜耳与中种集团共同控制迪卡国际；交易后，拜耳将持有迪卡国际50.1%的股权，拜耳单独控制迪卡国际。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拜耳
	拜耳于1979年5月15日成立于新加坡，主要业务为负责医疗保健与作物科学业务的区域总部管理以及为亚太地区的关联公司提供特定的行政支持职能。
最终控制人为Bayer Aktiengesellschaft，主要业务包括药品、消费者健康和作物科学三类。

	
	2.迪卡国际
	迪卡国际于2000年8月22日成立于甘肃省张掖市，主要业务为杂交玉米种子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
最终控制人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化”）和Bayer Aktiengesellschaft。中化主要业务包括能源业务，化工业务，化肥、种子和农药的生产销售，地产业务，和金融业务。Bayer Aktiengesellschaft主要业务如上所述。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1.在同一相关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bookmark: OLE_LINK1] 2.在上下游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纵向关联：
	相关商品市场
	相关地域市场
	2024年市场份额

	上游：玉米种子杀菌包衣剂市场
下游：杂交玉米种子市场

	上游：中国境内
下游：中国境内
	上游：中国境内玉米种子杀菌包衣剂市场
拜耳（不含迪卡国际）：15-20%
下游：中国境内杂交玉米种子市场
迪卡国际：0-5%

	上游：玉米种子杀虫包衣剂市场
下游：杂交玉米种子市场
	上游：中国境内
下游：中国境内
	上游：中国境内玉米种子杀虫包衣剂市场
拜耳（不含迪卡国际）：20-25%
下游：中国境内杂交玉米种子市场
如上所述



相邻关系：
	相关商品市场
	相关地域市场
	2024年市场份额

	杂交玉米种子市场
非选择性除草剂市场
	中国境内
	中国境内杂交玉米种子市场
如上所述
中国境内非选择性除草剂市场
拜耳（不含迪卡国际）：0-5%






